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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熔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万吨/年有机溶剂废液综合利用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一、 项目名称、性质及建设地点

（1）建设项目名称：四川熔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建设单位：3万吨/年有机溶剂废液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3）建设项目性质：改建

（4）项目建设地点：四川省盐亭县盐亭经济开发区

（5）总投资：8000万元

二、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规模

本项目拟在现有厂区范围内设置萃取、精馏、蒸馏回收生产装置，主要包括

调质釜、蒸馏釜、精馏釜等。新建 4个 48m3立式固定顶原料罐、4个 48m3立式固

定顶成品罐、20余个中间储罐。项目建成后年综合利用 3万吨/年有机溶剂废液。。

三、 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包括工艺废气、储罐呼吸气及危险废物暂存仓库挥发废气。

2、废水

根据本项目用水特点，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地坪清洗废水、实验

废水、初期雨水。

3、噪声

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和空气动力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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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噪声强度一般在 70～105dB (A)之间。

4、固废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包装桶、有机滤渣、废反渗透膜、废离子交换树脂、

废矿物油、废化学试剂及废液、污水处理站污泥、废膜组件、废活性炭及生活垃

圾。

四、 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1、废气

生产系统采用“冷冻冷凝+DMF 洗涤+水洗塔+二级活性炭”工艺，净化烟气

由 30m 高排气筒达标排放；罐区、灌装间废气收集采用“冷冻冷凝+DMF 洗涤+

水洗塔+二级活性炭”工艺对处理后经 15m排气筒排放；1号危险品库房处危废暂

存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UV光氧+二级活性炭装置”收集处理后通过 15m

排气筒排放。以生产装置区边界 50米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分布。在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未规划新建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与本项目不相容的

项目。

2、废水

项目生产废水、地坪清洗废水、实验废水、初期雨水等依托现有污水站采用

“物化处理（絮凝、沉淀、铁碳电解、芬顿氧化组成）+生化系统（水解酸化、厌

氧、MBR）+深度处理（次氯酸钠氧化+RO反渗透膜）”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后经园区管网送至污水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排放至梓江。

3、噪声

项目拟采取的降噪措施包括：①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②较强噪声源设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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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罩、消声器，操作岗位设隔音室；③震动设备设减振器或减振装置；④管道

设计中注意防振、防冲击，以减轻落料、振动噪声，风管及流体输送注意改善其

流畅状况，减少空气动力噪声；⑤总图合理布置，防止噪声叠加和干扰，利用距

离衰减。通过一系列噪声综合治理后，使生产线设备噪声值降低了 10-20dB(A)，

尽可能的减少了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

4、固废

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桶、有机滤渣、废反渗透膜、废离子交换树脂、废矿物油、

废化学试剂及废液、污水处理站污泥、废膜组件、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交由具有

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5、地下水

项目按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简单防渗区分别采取不同等级的

防渗措施，防渗层尽量在地表铺设，按照污染防治分区采取不同的设计方案：

项目生产装置区、废液储罐区、危险废物暂存库、污水处理站、污水管沟、

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等重点防渗区域采用 P8等级混凝土+2mmHDPE膜

防渗结构，同时车间、库房内的罐体贮槽均设置与罐体贮槽容积相当的围堰，围

堰采用以 P8等级混凝土为主体的防渗结构。此外，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污

水处理站各池体等两侧均需延伸1.0m范围地坪，并采用P8等级混凝土+2mmHDPE

膜防渗结构。

五、 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1、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和噪声在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后，

可实现达标排放。

2、项目建成后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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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从工艺技术、节能降耗、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治理上都体现了清洁生产

的原则。

4、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项目拟采用的生产工艺先进、成熟、

可靠，符合清洁生产要求；项目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成熟可靠且技术经济可行，

排放污染物能够达到国家和行业规定的标准，对评价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明显。

项目对外环境的环境风险影响处于可接受水平，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切实可

行。

只要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保对策及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

制度，确保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认真落实环境风险的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则

认为该项目建设从环保角度可行。

六、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电子邮件

等方式提出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

体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七、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若您对项目建设或本次环评工作有何意见或建设性意见，请您在本公示之日

10个工作日的公示期间内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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